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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貴所函詢律師事務所發行電子票券於網購平台上販售，以供民眾購買作為將來向發行電子禮券之律師事務所內律師諮詢法律問題使用，是否違反律師法第40條第1項、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之規定乙案，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所111年4月1日睿律字（111）第202204010001號函。
  二、	按律師法第40條第1項規定：「律師不得挑唆訴訟，或以誇大不實、不正當之方法推展業務。」111年7月3日修正後之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第1項第1、4款復分別規定：「律師不得以下列方式推展業務：一、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傳。四、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又111年7月3日修正通過之律師推展業務規範第1條亦明示：「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其執行業務應注重職業倫理，律師推展業務應有其分際，全國律師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爰依律師倫理規範第十二條，訂定本規範。」同規範第4條第2、3款復規定：「律師推展業務，不得有下列情形：二、有引人錯誤或誤認之虞。三、誇大或使人抱有過度期待。八、有害律師尊嚴、形象或信用之虞。」
  三、	查律師推展業務，在不損害律師尊嚴、形象或信用，且推展內容不涉及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傳，或無以其他不正當之方法所為者，即非律師法、律師倫理規範及律師推展業務規範所禁止。惟「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件：一、依信賴關係或法律顧問關係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件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二、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關於現在受任事件，其與原委任人終止委任者，亦同。三、以現在受任事件之委任人為對造之其他事件。四、由現在受任事件之對造所委任之其他事件。八、委任人有數人，而其間利害關係相衝突之事件。九、其他與律師對其他委任人、前委任人或第三人之現存義務有衝突之事件。」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1、2、3、4、8、9款定有明文；而同條第3項復規定：「律師於同一具訟爭性事件中，不得同時或先後受兩造當事人委任，或同時受利害關係相衝突之一造當事人數人委任，亦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四、	依來函意旨，民眾取得由律師事務所透過網路平台販售發行預付型之電子票券/禮券（下稱律師禮券）後，似即可持之向該事務所之律師諮詢法律問題。依11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簡稱「禮券應記載事項」）前言規定：「本事項所稱商品（服務）禮券，指發行人發行一定金額之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商品於上開證券所載金額之商品或服務。」並定有禮券附表可參。然因律師禮券並未在上開禮券附表適用範圍內，則該律師禮券之性質是否應受「禮券應記載事項」之規範？又是否需受預付型電子票券「不可設有使用期限」要件之拘束？等疑義，尚有未明。又主管機關於「禮券應記載事項」中並未限制禮券之轉讓，惟律師禮券一旦轉讓，未來卻可能衍生服務對象不特定之問題：（1）若該律師禮券屬不記名票券，則購券民眾在使用前，其與事務所間是否當然等同已達成契約合致、抑或仍屬要約階段？若係前者，民眾嗣將該律師禮券轉讓第三人，該第三人是否與該事務所間亦當然產生契約關係？（2）若屬記名票券，民眾購買律師禮券後並不當然必有法律諮詢事件發生，則事務所是否有收費後未提供服務之情形？另律師禮券若無使用期間之限制，民眾嗣欲使用時發現該事務所已更名或不再經營，又應如何處理？若律師禮券設有使用期間之限制，又是否違反「禮券應記載事項」之相關規定？律師禮券之性質及使用上仍有諸多疑義待釐清處理。
  五、	又律師禮券與醫療院所發行之健康券、或百貨公司、健身房、塑身美容、咖啡美食店所發行之禮券、優惠券等，其一重大之不同在於律師法第34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36條均明文規範發生「利益衝突」時不得受委任之規定，此為其他禮券所無，亦即一般商業禮券均無因利益衝突致日後無法使用之疑慮。則購買律師禮券當下，是否應認為購券者與律師間已成立委任關係？若否，則如何擔保購券者於未來持券向該律師或事務所諮詢或請求服務時，事務所並無利益相衝突之情形？或應如何擔保不同購券者彼此間不會有利衝之情形？而該律師或事務所一旦發現有利衝情形時，又應如何服務或拒絕購券人？均尚非無疑。惟購買律師禮券之民眾，既係以將來有法律諮詢必要時始請求該事務所提供服務，則不論以記名方式或不記名方式發行，倘發生上開爭議致民眾向該事務所或律師主張受詐欺或請求損害賠償者，恐將因此該當律師推展業務規範第4條第2、3款「引人錯誤或誤認之虞」抑或「誇大或使人抱有過度期待」之要件，而衍生有無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1條第1項第1、2、3、4、8、9款及第3項等利益衝突情形之疑慮。是在尚未釐清上開疑義前，本會考量律師禮券之發行有使律師陷入違反律師法、律師倫理規範之爭議，認尚不宜發行律師禮券。
  六、	依本會第2屆第4次理事監事聯席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參。惟涉及具體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乙節，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睿均國際法律事務所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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